
立法会问题第 18 条  
（书面答复）  

 
 
会议日期： 2001 年 2 月 7 日  
 
 
提问者：杨孝华议员  作答者：经济局局长  
 
问题：  关于旅行代理商注册处的发牌工作，政府可否告知本

会：  
 

(一 )  该处在过去 3 年，每年在发牌工作方面所需开支

的分项数字；以及从有关征费及费用收回成本的

百分比为何；及  
 
(二 )  该处有否进行任何管理审核工作，以评定履行其

发牌职能的正确员工编制？  
 

答复  
 
主席女士：  
 
(一 )  旅行代理商注册处在 1999/2000 及 2000/2001 两个财政年

度用于发牌工作上的成本，收入和成本收回比率如下：  
 

 
 

（百万元）  
1999/2000 

（百万元）  
2000/2001 

（估计数字）  
成本    
职员开支  5 .1  5 .2  
部门开支  0 .2  0 .2  
办公室开支  1 .3  1 .1  
行政开支  0 .2  0 .2  

总计 6.8  6 .7  
  

收入    

牌照及相关服务  7.2  7 .3  

   

成本收回比率  106% 109% 



 
 

旅行代理商注册处只在 1999/2000 年度，开始进行全面

成本检讨，我们并没有关于 1998/1999 年度的详细成本

数字。  
 
另外，根据旅行代理商条例，旅行代理商须按外游团费，

征收 0.3%缴费，作为旅游业赔偿基金及支付香港旅游业

议会从事业内自我规管的开支。政府并没有从此项征费

中，收回上述发牌及相关服务的成本。  
 

(二 )  旅行代理商注册处经常检讨内部程序及职员编制，务求

提升效率。上一次的检讨是在 1999/2000 年，结果是在

同年将一职位的职级降格，另外会在 2001/2002 年取消

一个职位。  
 
 
 
完  
 


